浙江大学社会保障、应急管理学科博士生中期考核
实施细则（2024年修订）

为了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应急管理博士生培养质量，根据《浙江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办法》（浙大研院发【2024】21号）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细则》相关文件的精神和规定，并结合本学科的特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考核机构
学科考核小组以二级学科为基础，由7位具有博士招生资格的导师组成，考核小组成员原则上实行主导师回避制。
组长：刘涛
成员：胡税根、高翔、吴金群、张跃华、张翔、刘晓婷
二、申请时间和条件
	博士生类型
	申请时间
	学分要求
	思想政治方面

	普通博士生
	入学后的第三个长学期
	至少完成17学分包括公共课程学分，其中专业学位课6个学分已完成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坚守科学精神、学术诚信、学术（职业）规范和伦理道德，践行优良学风研风。
若受学校“记过”及以上处分，在处分期限内中期考核暂缓通过，处分解除后博士生可再次提出中期考核申请。

	直接攻博生
	入学后的第五个长学期
	至少完成23个学分包括公共课程，其中专业学位课14个学分已完成
	

	硕博连读生
	进入博士阶段一年后
	至少完成23个学分包括公共课程，其中专业学位课14个学分已完成
	


三、考核内容
1. 两门核心课程考试成绩须达到合格，否则中期考核视为不合格。其中：
社会保障专业：《高级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和《中国社会保障政策研究》；
应急管理专业：《应急管理理论》和《应急管理经典文献选读》
2．学科统一组织一次综合考试，内容涵盖有关课程知识。成绩须达到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3. 博士生须在CSSCI或相当期刊发表（含录用）论文1篇及以上，或者完成经学科考核小组认可的工作论文1篇及以上，否则为不合格。
四、考核结果
博士生中期考核结果分优秀、合格、不合格三级。考核等级为合格及以上的博士研究生，其思想政治表现、课程考试成绩、研究能力或专业技术能力考核均须达到合格标准。学院会将博士生中期考核结果进行公示，无异议后，将考核结果录入“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并将考核有关纸质材料存入博士研究生学业档案。
五、其他说明
1、首次参加中期考核未达到合格的博士研究生，可在半年后申请参加第二次考核。申请第二次考核的博士研究生经导师和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领导小组审核同意，其首次考核结果记为暂缓通过。第二次考核须在首次考核后一年内完成，对未按时完成第二次考核或第二次考核仍未达到合格的博士研究生，考核结果记为不合格，应分流为硕士研究生培养或退学。关于博转硕及退学政策具体参照学校研究生学籍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2、原则上所有博士研究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参加中期考核。博士研究生因因公出国境、休学等特殊原因无法按期参加考核的，可提出延期考核申请，经导师和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领导小组审核同意并确定延期时长后，方可延期。确定延期时长后，方可延期。每位博士研究生在其学制内原则上仅允许延期考核一次。未按期参加考核且未经审核同意延期考核的博士研究生，当次中期考核结果记不合格。
   3、同等学力博士研究生参照执行，国际留学生由其主导师确定考核内容和考核方式。
4、本办法从2025级起开始实施。
                                           浙江大学应急管理学科
                                           浙江大学社会保障学科
